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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汤峥鸣 记者 江
跃中）华先生在中介公司的居间下，与上家
孙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支付定金。不料事
后，孙某却表示早与另一买家签订卖房协议，
无法再卖房给华先生。房子没买成，中介公司
却认为只要买卖双方签了合同，居间义务就
算完成，即便上家违约，华先生仍要支付中介
费。不久前，中介公司将华先生诉至法院，索
要佣金!"#万元。近日，黄浦区法院作出判决，
驳回了中介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家违约!一房二卖"

华先生通过“房天下”平台，看中一套位
于鲁班路的二手房。去年!月!$日，华先生与
卖家孙某、“房天下”公司签订居间协议，约定
房屋总价%&'万元，华先生需按照总房价的
("%)支付“房天下”的佣金。当日，华先生与孙
某还一同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支付了*(

万元定金。在当天一同签订的《佣金确认书》

中，华先生与“房天下”约定佣金!"#万元需在
!(*+年&月*%日前支付。

然而，合同签订后仅过了一天，上家就向
他坦言，一个月前他曾就这套房子与他人通
过另一家中介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居间协议，而
且房产证原件也在另一家中介公司处，因此根
本不可能再与华先生继续履行合同。华先生十
分不解，签约前，业务员明确表示房屋产权没
问题，也审查过房产证具备出售条件，怎么居
间协议签订后，突然却成了“一房二卖”。

此后，华先生与上家在“房天下”工作人
员的主持见证下签订了解约协议，解除了买
卖合同。华先生拿回了定金并获赔违约金,万
元。工作人员表示，因为是上家违约，所以无
需他承担，将向上家收取部分佣金。

房没买成反被诉索要佣金
可在去年,月，华先生意外收到了法院的

传票。原来“房天下”在向上家收取佣金无果

后，将华先生诉至法院追讨佣金。华先生看
来，由于上家违约，房屋实际上并没成交，如
果再让他承担中介费显然不合理。

庭审中，“房天下”认为，公司已促成了买
卖双方签订买卖合同，尽到了居间方的义务，
况且华先生并没有因为合同无法履行产生任
何损失，甚至还因此额外获益,万元违约金，
故理应按照居间合同的约定支付佣金。

华先生则辩称，事实上“房天下”并没有
审查上家的房产证原件，才使上家“一房二
卖”导致合同违约，自己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完
全没有过错。对此，“房天下”坚称，上家是否
出示房产证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交易，华先
生没有过错不是不支付佣金的理由。

未履行如实报告中介败诉
法院审理后认为，基于居间合同中存在

信息不对称性，中介公司作为具有专门资质
掌握专业信息的一方，其如实报告义务包括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事实与风险。这就意味
着，中介公司应当事先及时发现与合同签订、
履行及风险有关的情况，并还需提供房屋交
易过户等后续服务。但在本案中，“房天下”作
为专业的房产中介，应当知道出卖人未提供
房屋产权证原件，可能导致出现买卖合同无
法履行的后果。

在此情况下，“房天下”未积极履行如实
报告义务，反而促成双方当事人签订买卖合
同，最终出卖人确因已与他人签订涉案房屋
买卖居间协议而与被告解除买卖合同。而在
华先生与上家协商解除合同过程中，“房天
下”明知双方解约的原因及经过，却没有对佣
金负担问题进行必要的提示和告知，事后却
要求华先生承担，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和如实
报告义务。据此，“房天下”依法不得要求支付
佣金报酬。

一审宣判后，“房天下”公司不服提出上
诉，二审维持了原判。

! ! ! !本报讯 （记者 袁玮 通讯员 顾人杰）
父亲为女儿找了一家婚介所觅对象。谁知婚
介所介绍的女儿看不上，女儿中意的婚介所
又不愿意介绍。近日，虹口法院审理一起婚姻
介绍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婚介所退还征婚者
,(((元，双方再无其他争议。

陈小姐年近 $(岁没有对象，其父陈老伯
操碎了心，于是以女儿的名义在一家婚介所
签订了婚姻介绍服务合同，并支付服务费 *

万元。随后婚介所安排她认识了几位男士，但
都不太满意。一次陈小姐在某报纸的婚介栏
目中发现该婚介所刊登了一则广告，其中有
一位男士各方面条件都符合自己理想的择偶

标准。陈小姐找到婚介所要求向其介绍，但婚
介所以保护会员隐私为由拒绝了。

在婚介所多次介绍不成而自己有心仪对
象反而不介绍的情况下，陈小姐要求与婚介
所撤销合同、退还服务费，结果婚介所认为合
同有效，不同意撤销合同。于是陈小姐便将婚
介所告上法庭，要求撤销与婚介所签订的服
务合同，并退还服务费 *万元。

审理中，陈小姐认为服务合同是父亲在
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代签的，侵犯和干涉
了自己的婚恋自由。陈小姐还表示，服务合同
写明“任何会员都可以查询本所其他会员的
资料”，而自己要求婚介所提供自己心仪对象
的资料时，对方以保护会员隐私为由而拒绝。

婚介所表示，双方签订合同时陈老伯表
明自己是受女儿陈小姐委托来征婚的，并且

陈老伯也是在征婚代理人一栏上签字。对于
陈小姐要求查询会员资料，婚介所只提供安
排介绍时的对象资料，而不是所有会员资料。

虹口法院认为，陈老伯未经女儿陈小姐
的同意，以陈小姐的名义签订婚介服务合同，
存在一定过错；而婚介所也未及时核实征婚
者信息，就收取相关服务费，也存在一定过
错。双方表达了调解的意向，婚介所表示自己
的确在婚介过程中存在不妥之处，而陈小姐
也认为婚介所为自己介绍了几位男士，履行
了部分合同义务。几经交流沟通，双方在法院
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由婚介所退还陈小姐
,(((元，再无其他争议。（以上当事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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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起诉婚介所要求退款


